
 

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订案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 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序

号 
修改前 修改后 

1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

围为：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：玩具、模型、

文具用品、婴童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塑料制

品、五金制品、工艺美术品；动漫软件、

游戏软件的设计、研发、制作（经营范围

中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

营）；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

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、行政法规

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制

作、复制、发行：广播剧，电视剧，动画

片（制作须另申报）专题、专栏（不含时

政新闻类），综艺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

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7 年 5 月 28 日）。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

围为：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：玩具、模型、

文具用品、婴童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塑料制

品、五金制品、工艺美术品；动漫软件、

游戏软件的设计、研发、制作（经营范围

中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

营）；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

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、行政法规

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制

作、复制、发行：广播剧，电视剧，动画

片（制作须另申报）专题、专栏（不含时

政新闻类），综艺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

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）。 

原章程其它条款未变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 

2017 年 5 年 20 日  




